IS TR T S Y
114# B ¥ 1 5 %4295

% % P i
M2 AL
Wiz

PAEEARGRERERT S AR ARI4E4T P 3 37
.
P

WA ¥ L H REATERITE, 351~ 0 2 dev & o 2 1A
SEFRE ¥ S R L ECENSE ISR

}%,4 éﬁ-\‘zﬁ:%‘a" o

LR S L

NS AL § A e 5 AT, 351 % 5 R T B4

BAEE o RN d - TR

B Al = 4 B e S
‘ ’},T%u?i“\zp_a ° J\?ifz o

i’@i”*%?%*%?ﬁ%%’ﬁ%&uiﬁjﬁg
o & Lsp o

S BAEEEE A B ERA 5 AN T PREAY P MBS P
BAF PR H380ETAE AN £ R 2 B o
H-@gimmm s 2]k o

AR i

- S RAARIARLPMEEEIRIMIA - Fr 2 2 HE RE
A RETHEBHERAALET (TR)80F ~2 %3k &5



wd PR B 5237,992% 0 M
#%ééﬂ&@ﬁ—ﬁfﬁﬂ&%
H3 - EH R T2 RPE FRR AL
113072 01 p A= A RS /fp (774 ikox
ﬁ}\'a%"ﬂ’mfﬂ{/)'ki’%%ﬂ‘*f T h 2 lgﬁi’llﬁﬁﬂw?\'ﬁ""f
LENFEIIRATIRI 1 > JIF e TR p 2 A {7
BA IS TTO%A e 3 B 2 & 1% 5 2. T10% 5 = *%3x 45 %
birn e gg > wH- B (F) MPF o HHEHPFTE
A2 AT B F o R ARATIFE AL S e
N & RTIERFTIE ‘/] EREES %tf%z‘i»% RYFHEAE
ﬁﬂ?%ﬁiéﬂﬁ& ﬂ’ﬁ e 2NF s W
X £175,351~ 2 14~ 94 @m@_m%%} » £
SR RF R M AR AEHERE
é%oi%% A i ¥ S| RA 175,351~ 2 dotit & Ar T

A RN T EREAD P IS TABRNTRIEREP AR

AR TiT'JF' ¥
8 g
%:E—rl%ﬁpq «f]
[ADERE S I i:

ﬁ:’ _,lf’: *E /47 79:’[}\ l:‘:%
E E“?"?It"ﬁ‘aéﬁ\l@l_
L ARE %231 50

&
P = @ /é WAoo @ %?; ;E’}';%Fﬁﬂp B 7

J
Aﬂ:

EOEFE S GPEB P K %@mvﬁ
%2109 » W I ACEO B 1 304 > KRB HIF20% 0 I

PlriE g FSEX #nﬁﬁéiﬁ&w&p%%pﬁ
FURAREFRRE T CEE f@?ag\iiﬁ % T % 278 % 13020
5 DRI S T S SO § SR Flaas UF ' SAH

P IJ;‘:%: YLL% A %’Lg ‘4—/“;""/%:"‘ FL 7“}:7&?;\.&? o g - fa
R £ @ﬁ B0 (50 A18) 50T
i S & SR VA 0P AR

\4
N
&
g

ﬁ\"‘ﬂ

(%«l

<l



Ao REENRHREED FRELEEM B AR
Bidded v 51897 0 53 2d o 7 B R
TR Y R

CAEGRRAFFREFA2TIEFS IR TAE Y B FRARR T
RARE PTIRZ B kR 2 $389IE H 1 F IR L ik
BT £ B > F ikl $3021F R2W AR BRE 2
WATE R T AL BERE

R
-1

L
v
i

I ~FMRLEAFRENEINAPLIT R R D LT g
Ve o WP BRIy NE WL F436EF2E 0 58
i o
v = EY EY 114 = 4 g 22 2
FEP B End Y B e
*  F WA F
AT RGERRATED

hoft A L R Er K E20p e ARBE N PR R
P F PRI G drd ARy R T kA Y 0
FIAiEEE10p pPAE FRIEd (B 3 E A2 A EHE
k) o

v g EN & 114 = 4 : 22 2
tt MR
L0
~ & FliA=X e N EALYR e
1 175,351 |p113#06% 01| 1.775% |p = B113# 07|0.1775%
P42 114# 01 P02p A2 AR
115p i 114 & 01 % 01 p
i
pl114#01*% 16| 2.775% | A = B 114 & 01| 0.355%
PACZ 5P P02p A1 A K
ik 114 # 01 % 15 p
i
B REI114 201 0.555%
P16 P A= 3 G
Bk
=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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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42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蘇尤如  
被      告  陳依婕  
            陳雲德  
            楊清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75,35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違約金最高以收取9期（每月為1期）為限。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5,35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放款借據第18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依婕邀被告陳雲德、楊清雲為其連帶保證人向原告訂借最高額度新臺幣（下同）80萬元之放款，憑每學期所出具之撥款通知書核貸，金額總計為237,992元，陳依婕應於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按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按月攤還本息。詎陳依婕自民國113年07月01日起即未依約履行債務，依放款借據第5條約定，倘借款人對所負之債務，不依期還本付息經本行轉列催收款項後，利率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本行借款利率1.775%加計固定年率1%即為2.775%；依放款借據第6條約定違約金，逾期六個月（含）以內者，按借款利率百分之十，超過六個月以上者，按借款利率百分之二十加計違約金；依放款借據第7條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利息即喪失分期攤還權利，視同到期應全部清償，迄今尚欠本金175,351元及利息、違約金，屢經催討仍未還款，爰依兩造間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75,35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利率資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50頁）；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是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惟按金融機構約定收取違約金時，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原借款利率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原借款利率20％，按期計收違約金，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有消費性無擔保貸款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7條第2項第1款規定參照，審酌前開按期計收違約金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之限制，及目前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等情，本院認為原告得請求之違約金，應以最高連續收取9期（每月為1期）為限，逾此數額部分即屬過高，爰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審酌原告僅就違約金部分敗訴，故訴訟費用應由被告連帶負擔。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秀菊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靖騰　　
附表： 
		


		本金

		利息起算期間

		利率

		違約金起算期間

		利率



		1

		175,351

		自113年06月01日起至114年01月15日止

		1.775％

		自民國113年07月02日起至民國114年01月01日止

		0.1775％



		


		


		自114年0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民國114年01月02日起至民國114年01月15日止

		0.355％



		


		


		


		


		自民國114年0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42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蘇尤如  

被      告  陳依婕  

            陳雲德  

            楊清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75,35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違約金，違約金最高以收取9期（每月為1期）為限。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5,35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放款借據第18條約定

    ，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依婕邀被告陳雲德、楊清雲為其連帶保證

    人向原告訂借最高額度新臺幣（下同）80萬元之放款，憑每

    學期所出具之撥款通知書核貸，金額總計為237,992元，陳

    依婕應於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

    ，按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按月攤還本息。詎

    陳依婕自民國113年07月01日起即未依約履行債務，依放款

    借據第5條約定，倘借款人對所負之債務，不依期還本付息

    經本行轉列催收款項後，利率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本行借

    款利率1.775%加計固定年率1%即為2.775%；依放款借據第6

    條約定違約金，逾期六個月（含）以內者，按借款利率百分

    之十，超過六個月以上者，按借款利率百分之二十加計違約

    金；依放款借據第7條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

    利息即喪失分期攤還權利，視同到期應全部清償，迄今尚欠

    本金175,351元及利息、違約金，屢經催討仍未還款，爰依

    兩造間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75,35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

    息、違約金。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

    述。

三、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

    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催

    收呆帳查詢單、利率資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50頁）

    ；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

    ，是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

    條第1項之規定，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惟按金融機

    構約定收取違約金時，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原借款利率之1

    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原借款利率20％，按期計收違約

    金，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有消費性無擔

    保貸款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7條第2項第1款規定參照，

    審酌前開按期計收違約金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之限制，及目前

    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等情，本院認為原告得請求之違約

    金，應以最高連續收取9期（每月為1期）為限，逾此數額部

    分即屬過高，爰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從而，原告依

    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

    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

    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

    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審酌原告僅就違約金部分敗訴，故訴訟費用應由被告連帶負

    擔。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秀菊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靖騰　　

附表： 

 本金 利息起算期間 利率 違約金起算期間 利率 1 175,351 自113年06月01日起至114年01月15日止 1.775％ 自民國113年07月02日起至民國114年01月01日止 0.1775％   自114年0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民國114年01月02日起至民國114年01月15日止 0.355％     自民國114年0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42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蘇尤如  
被      告  陳依婕  
            陳雲德  
            楊清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75,35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違約金最高以收取9期（每月為1期）為限。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5,35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放款借據第18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依婕邀被告陳雲德、楊清雲為其連帶保證人向原告訂借最高額度新臺幣（下同）80萬元之放款，憑每學期所出具之撥款通知書核貸，金額總計為237,992元，陳依婕應於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按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按月攤還本息。詎陳依婕自民國113年07月01日起即未依約履行債務，依放款借據第5條約定，倘借款人對所負之債務，不依期還本付息經本行轉列催收款項後，利率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本行借款利率1.775%加計固定年率1%即為2.775%；依放款借據第6條約定違約金，逾期六個月（含）以內者，按借款利率百分之十，超過六個月以上者，按借款利率百分之二十加計違約金；依放款借據第7條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利息即喪失分期攤還權利，視同到期應全部清償，迄今尚欠本金175,351元及利息、違約金，屢經催討仍未還款，爰依兩造間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75,35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利率資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50頁）；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是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惟按金融機構約定收取違約金時，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原借款利率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原借款利率20％，按期計收違約金，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有消費性無擔保貸款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7條第2項第1款規定參照，審酌前開按期計收違約金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之限制，及目前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等情，本院認為原告得請求之違約金，應以最高連續收取9期（每月為1期）為限，逾此數額部分即屬過高，爰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審酌原告僅就違約金部分敗訴，故訴訟費用應由被告連帶負擔。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秀菊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靖騰　　
附表： 
		


		本金

		利息起算期間

		利率

		違約金起算期間

		利率



		1

		175,351

		自113年06月01日起至114年01月15日止

		1.775％

		自民國113年07月02日起至民國114年01月01日止

		0.1775％



		


		


		自114年0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民國114年01月02日起至民國114年01月15日止

		0.355％



		


		


		


		


		自民國114年0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429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蘇尤如  

被      告  陳依婕  

            陳雲德  

            楊清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75,35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違約金最高以收取9期（每月為1期）為限。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75,35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放款借據第18條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陳依婕邀被告陳雲德、楊清雲為其連帶保證人向原告訂借最高額度新臺幣（下同）80萬元之放款，憑每學期所出具之撥款通知書核貸，金額總計為237,992元，陳依婕應於本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退伍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按每一學期借款有一年償還期間之原則按月攤還本息。詎陳依婕自民國113年07月01日起即未依約履行債務，依放款借據第5條約定，倘借款人對所負之債務，不依期還本付息經本行轉列催收款項後，利率改按轉列催收款項日之本行借款利率1.775%加計固定年率1%即為2.775%；依放款借據第6條約定違約金，逾期六個月（含）以內者，按借款利率百分之十，超過六個月以上者，按借款利率百分之二十加計違約金；依放款借據第7條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利息即喪失分期攤還權利，視同到期應全部清償，迄今尚欠本金175,351元及利息、違約金，屢經催討仍未還款，爰依兩造間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75,35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放款借據、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暨約定事項、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催收呆帳查詢單、利率資料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3至50頁）；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是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惟按金融機構約定收取違約金時，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原借款利率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原借款利率20％，按期計收違約金，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有消費性無擔保貸款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7條第2項第1款規定參照，審酌前開按期計收違約金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之限制，及目前利率水準、社會經濟狀況等情，本院認為原告得請求之違約金，應以最高連續收取9期（每月為1期）為限，逾此數額部分即屬過高，爰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審酌原告僅就違約金部分敗訴，故訴訟費用應由被告連帶負擔。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秀菊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靖騰　　

附表： 

 本金 利息起算期間 利率 違約金起算期間 利率 1 175,351 自113年06月01日起至114年01月15日止 1.775％ 自民國113年07月02日起至民國114年01月01日止 0.1775％   自114年0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民國114年01月02日起至民國114年01月15日止 0.355％     自民國114年0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0.555％ 





